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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设问：商鞅对怕死退缩者，采取什么处罚措施？（参考答案：千人围观下，遭

受黥刑或劓刑。）

教师讲述：商鞅依靠严密的惩罚措施，把秦人纳入战争的轨道，使秦兵由最初的自

发的、成就个人荣华富贵的“军功”凝聚成为国作战克敌制胜的“军功”。军功不仅仅

是个人荣誉，同样也是国家荣誉。这种转变为秦国建立一支军纪严明、所向披靡的军

队，创造了条件。

材料呈现：民之见战也，如饿狼之见肉，则民用矣。凡战者，民之所恶也。能使民

乐战者，王。

—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画策第十八》，150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

教师设问：作者认为怎样的君主才能称王天下？（参考答案：让民众乐于打仗的

君主。）

教师引导学生小结：商鞅变法所确立的军功爵制，极大地鼓舞了秦军的斗志和士

气，使秦国最终建立起一支“虎狼之师”，成为战国七雄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，秦始皇

就是依靠这支军队完成统一大业的。

设计点评

本微课以军功爵制为切入点，通过展示军功授爵的史料，进行层层设问与分析，使

学生可以清晰了解军功爵制的内容和奖功罚过的具体办法，进而对商鞅变法在提高秦军

战斗力方面的重要影响有更加深入的认识。

教学资源

资源1：公孙鞅曰：“前世不同教
4

（政教）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复
4

（重复），何礼之

循
4

（遵循）？伏羲、神农教
4

（教化）而不诛
4

（惩罚），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
4 4 4 4

（怒，超过。

诛而不怒：刑罚却不过分，意谓刑罚较轻。），及至文、武，各当
4

（dàng，顺应）时而立

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礼、法以时而定，制、令各顺其宜
4

（事，事宜。），兵甲器备各便其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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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故曰：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，不循古而兴；殷、夏之灭也，不

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
4

（正确。）也。君无疑矣。”a

原文大意：公孙鞅说：“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？

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，应该遵循哪一种礼制呢？伏羲、神农施行教化不施行惩罚，

黄帝、尧、舜虽然实行惩罚但却用刑不重，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，他们各自顺应时

势而建立法度，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严格的法令。礼制和法令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

制定，法条、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，就像兵器、铠甲、器具、装备的制造都要方

便使用一样。所以我说：治理国家不一定都用一种方式，对国家有利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。

商汤、周武王称王于天下，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的；殷朝和夏朝的灭亡，

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要予

以谴责，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大加肯定。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。”

—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更法第一》，7 ~ 8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

资源2：入其国，观其治，民用者强。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？民之见战也，如饿狼

之见肉，则民用矣。凡战者，民之所恶也。能使民乐战者，王。强国之民，父遗
4

（wèi，

送）其子，兄遗其弟，妻遗其夫，皆曰：“不得，无返。”又曰：“失法离
4

（违背）令，

若
4

（你）死我死，乡治之。行间
4 4

（háng jiān，行伍之间，指军中）无所逃，迁徙无所

入。”行间之治，连以五，辨之以章
4

（标记，徽章），束之以令，拙
4

（jué，此处拙借作

“趉”，逃走）无所处，罢无所生。是以三军之众，从令如流，死而不旋踵
4 4

（把脚向后

转，意谓逃跑。踵，脚跟）。b

原文大意：走进一个国家，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情况，民众被调动役使国家就强

大。凭什么知道民众被君主调动役使了呢？那就是民众看见打仗，就像饿狼见了肉一

样，那么民众就被调动役使了。一般来说，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，能让民众乐于去打

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。强国的民众，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，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，

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，他们都说：“不获胜，就不要回来。”又说：“不遵守法律，违

抗了命令，你死，我也得死，乡里会治我们的罪。军队中没有地方逃，我们要搬迁也没

有地方可去。”军队的管理办法，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，用标记来区分他们，用军令来

a 文段中加点的字或词及括号中的注释为本书作者所注。
b 文段中加点的字或词及括号中的注释为本书作者所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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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缚他们，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，失败了没有活路。所以三军将士服从军令，军令就

像流水一样，就是战死也不向后退。

—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画策第十八》，150 ~ 15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

资源3：充分顺应秦文化的特点，是商鞅变法成功的重要因素。商鞅游说秦孝公的

过程，就是他对秦文化认真研究和深入了解的过程。从魏国来到秦国，商鞅第一次进见

孝公，“语事良久，孝公时时睡，弗听。”商鞅认识到是自己的学说难以打动孝公，“吾

说以帝道，其志不开悟矣。”第二次，他改换了观点，仍然引不起孝公的兴趣，商鞅分

析，原因在于“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。”a“帝道”主张无为而治，“王道”主张以仁义

治天下，这些理论迂阔而不切实际，难以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，与秦国的文化特点和孝

公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心理都存在差距，孝公感到“久远，吾不能待”b。经过揣摩，第

三、第四次，商鞅以“霸道”游说孝公，“霸道”是强化君主集权，使用刑法，奖励耕

战，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的理论。由于“霸道”学说，符合当时列国并争的局面

与秦国渴望迅速崛起的实际，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孝公被这种学说深深吸引，“公

与语，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。语数日不厌。”c以“霸道”，也就是法家学说作为秦国变法

的指导思想，这既是秦国君主的选择，又是秦国文化的选择，同时也是商鞅根据时代发

展的要求和秦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改革路线，从而为变法的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—王绍东：《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》， 

载《内蒙古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02年第5期

资源4：商鞅第二次变法提出：“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。”这项改革是很成功

的，商鞅也为此最自负。他说：“始秦戎翟之教，父子无别，同室而居。今我更制其教，

而为其男女之别”。秦的“戎翟之俗”，可从商鞅变法后贵族层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风俗来

窥知其一二。秦昭王母宣太后，在他的丈夫死后，与义渠戎王“乱，有二子”d。宣太后还

曾长期私爱魏丑夫。太后病将死，并令以为殉。足见当时寡妇们有私情人并不受社会的

非难。这已是商鞅变法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，可以想见当其变法之际此风当尤甚。

不过，自商鞅实行改革，移风易俗，提出男女有别之后，而此俗则日衰，至秦王政时

a （西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卷六十八·商君列传第八》（第7册），222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。
b （西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卷六十八·商君列传第八》（第7册），222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。
c （西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卷六十八·商君列传第八》（第7册），222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。
d （西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卷一百十·匈奴列传第五十》（第9册），2885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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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一突变。秦庄襄王死后，太后私通嫪毐，生子二人。于是秦王“夷嫪毐三族，杀太后

所生两子，而遂迁太后于雍”a。其先，宣太后私魏丑夫是公开的，而王政母私嫪毐却只能暗

地进行。对于此类事，昭王不加过问，而王政却是杀二弟，并逐幽禁绝其母。可见当王政

之时，社会道德礼俗已为之大变，戎翟之风渐泯，男女关系日渐严肃而有别。……

—张金光：《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》，载《历史研究》，1988年第6期

资源5：贾谊批评商鞅变法后的秦俗曰：“商君遗礼义，弃仁恩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

二岁，秦俗日败。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。借父耰鉏，虑有德色；母

取箕帚，立而谇语。抱哺其子，与公併倨。妇姑不相说，则反唇而相稽。”b秦人以耰和

鉏借与其父，便容色自矜为恩德；母亲拿了一些箕帚之类的小东西，也会被责难。贾谊

所见到的子妇对父母的不礼貌、不道德行为，正是父子分户后子妇有独立经济权的反

映；也说明秦国父子之间的经济生活是完全独立的。

  —高士荣：《秦国商鞅变法中〈分户令〉的重大意义》， 

载《西安财经学院学报》，2013年第6期

资源6：商鞅所建立的军功爵制，虽然并非全属新作，但商鞅为军功爵制所确定的

一些原则，却改变了秦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面貌。商鞅颁布了四条与军功爵制有直接

关系的法令：一、“有军功者，各以率受上爵，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”；二、“宗室

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”；三、“明尊卑爵秩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，臣妾衣服以家

次”；四、“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”c。这四条法令对秦国的历史可以说产生

了划时代的影响。第一条奖军功，戒私斗，使秦人一致对外，并稳定了秦国的社会秩

序。第二条对腐朽的宗室贵族给予了致命打击。宗室贵族原来仅凭血缘关系，就可以坐

享荣华富贵，此后如不立有军功，就被开除属籍，失去贵族特权。第三条建立了明确的

军功爵等级制度，并根据军功爵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政治、经济待遇。第四条规定只有在

战争中立有军功的人才能得到显贵的荣华，没有军功的人，不管多么富有，也得不到盛

德美名。综观商鞅建立军功爵制的目的，就是鼓励秦人杀敌立功，只有立了军功才能得

a （西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卷八十五·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》（第8册），251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
1959。夷，铲平，杀光。雍，秦国早期的都城，现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。

b （东汉）班固：《汉书卷四十八·贾谊传第十八》（第8册），224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。耰鉏
（yōuchú），锄田去草和碎土平地的农具。稽，计，相与计较。

c （西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卷六十八·商君列传第八》（第7册），2230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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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官爵利禄，才能得到荣华富贵，这就是商鞅所说的“利禄官爵抟出于兵”，“富贵之门

必出于兵”a，舍此别无出路。

—朱绍侯：《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》，载《零陵学院学报》，2004年第9期

资源7：《韩非子·定法》篇说：“商君之法曰：‘斩一首者爵一级，欲为官者为五十

石之官；斩二首者爵二级，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’；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。今有

法曰：‘斩首者令为医、匠。’则屋不成而病不已。夫匠者手巧也，而医者齐药也，而

以斩首之功为之，则不当其能。今治官者，智能也；今斩首者，勇力之所加也。以勇

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，是以斩首之功为医、匠也。故曰：二子之于法术，皆未尽善

也。”b选官制度的标准是耕与战，根据军功和事功之大小决定一个人政治地位之高低，

通往仕途的大门只有耕战这一座独木桥。韩非认为商鞅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不尽合理，理

由何在呢？韩非作了一譬喻：让沙场上的英雄去担任政府各级官职，就好比让沙场上的

英雄担任医生、工匠，最后必然既治不好病人、也盖不成房屋。一位骁勇善战的英雄未

必就是一位好的医生、好的工匠，换言之，一位身经百战的英雄未必能够成为一位很称

职的政府大臣。韩非这一责难，并非纯属鸡蛋里挑刺，实际上已触及了近代西方一些经

济学家积极探讨的社会分工理论。七十二行，各有其道。每一行业都有其独特的用人标

准，某一行业的价值原则仅适用于某一特定的范围与领域。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价值原则

是不能相互替代、混而为一的。韩非的这一责难，实际上也揭示出了商鞅在人才选拔价

值观念上的两难困境：一方面，商鞅为了鼓励秦国人民一心从事耕战，创设了“利出一

孔”的赐爵制度。对那些精通《诗》、《书》的儒家之士和长于雄辩的纵横家进行坚决的

打击，仕途之门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是关闭的；另一方面，摧毁宗法世卿世禄选官制度之

后的封建新政权又急需吸纳一大批有才识的知识分子（士人）进入官僚队伍，但这些知

识分子因为既不会作战又不谙农事，所以多半被拒之于门外。因此，从选官制度方面来

评价，商鞅推行的赐爵制度确有不尽完善之处。

—曾振宇：《历史的商鞅与符号化的商鞅》，载《齐鲁学刊》，2003年第6期

a 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赏刑第十七》，138页、145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。抟（zhuān），古
同“专”，专一。

b 陈秉才译注：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，239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。首，指甲首，披甲的小军官的头。
级，指秦国的爵位级别，秦国的爵位分二十级。齐，同“剂”。齐药，即调配药物。二子，指申不
害和商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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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8：废除贵族的井田制，“开阡陌封疆”。《史记》说：卫鞅“为田开阡陌封

疆，而赋税平”a。“开”就是开拓的意思。蔡泽说：商君“决裂阡陌，教民耕战”b。“决

裂”的目的是为了废除井田制，董仲舒就曾指出：商君“改帝王之制，除井田，民得买

卖”c。“阡陌”是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，“封疆”是指每一顷田（一百亩田）的大田界，

合起来总称为“封”。具体地讲，“开阡陌封疆”，就是废除井田制，把原来“百步为亩”

的“阡陌”和每一顷田的“封疆”统统废除，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，重新设置“阡

陌”和“封疆”。

—杨宽：《战国史》（增订本），第3版，204 ~ 205页，上海：人民出版社，1998

资源9：“尺”字是个象形字，就像尺蠖爬行时的状态一样，这个字由用手丈量尺度

的形象（手的虎口向下，拇指食指尽力张开，其余三指紧紧蜷曲。拇指和食指的距离就

是一卡。“尺”的古音为“kǎ”，与“卡”相同）而来。虽然每个人用卡丈量时所使用

的手掌部位可能不同，不过正是这一卡一卡的长度变成了后来的“尺”字。考古学家挖

掘出的文物中也有尺子。目前我们所知的商代尺子为15 ~ 17厘米，战国时代到东汉时

代的尺子一般为一尺22 ~ 23厘米。前者的长度估计就是人们像尺蠖那样用手量出来的

一卡。后者则是两只手并排测量出的结果。

—［日］平势隆郎：《从城市国家到中华：殷周春秋战国》，周洁译，361页，

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

资源10：商鞅为了鼓励农耕，而极力压抑工商业活动。在他的变法中明确规定：“戮

力本业，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。”“事末利”即从

事工商业活动。把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视为懒汉，并要纠举出来，籍没其妻子为官奴

婢。这就把“本业”与“末利”完全对立起来了。

商鞅为什么如此严厉地打击和压抑工商业活动呢？这是有其认识根源的。他认为，

如果听任工商业发展，势必导致三个后果：（1）妨碍农耕。他说：“民之内事，莫苦于农，

故轻治不可以使之。奚谓轻治？其农贫而商富，故其食贱者钱重，食贱则农贫，钱重则

商富；末事不禁，则技巧之人利，而游食者众之谓也。故农之用力最苦，而赢利少，不

a （西汉）司马迁：《史记卷六十八·商君列传第八》（第7册），223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。
b 缪文远、罗永莲、缪伟译注：《战国策·秦策三·蔡泽见逐于赵》，7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。
c （东汉）班固：《汉书卷二十四上·食货志第四上》（第4册），1137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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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商贾、技巧之人。苟能令商贾、技巧之人无繁，则欲国之无富，不可得也。”a从事农业

生产的人，用力最苦而赢利最少，从事工商活动的人用力最少而获利最多，结果是“农

贫而商富”。这样，人们便脱离农业而从事工商了。而农业衰落，国家就会陷入贫困境

地。显然，在商鞅看来，工商活动与农垦政策是绝对矛盾的。（2）消散兵源，危怠战事。

商鞅认为，如果任凭工商业发展，那末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就日益增多。这不但妨碍

了农业生产也会导致兵源消散，因而征兵制度就难以贯彻，而且在人民中间还会滋长害

怕战争、厌恶战争的情绪，这样，国家就危险了。他说：“夫农，民之所苦；而战，民之

所危也。”b又说：“事商贾，为技艺，皆以避农战。民以此为教，则粟焉得无少，而兵焉

得无弱也！”“农战之民百人，而有技艺者一人焉，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。”“国有事……

商民善化，技艺之民不用，故其国易破也。”c显然，在商鞅看来，工商业发展与兵战政策

也是十分抵触的。（3）败坏社会风气。商鞅认为，工商业者富裕了，生活势必豪化侈靡，

而且这种侈靡生活还会败坏整个社会风气。他说：“商无得粜，则多岁不加乐。多岁不加

乐，则饥岁无裕利。”d使商人不能屯积粮食，那末，来年他就不能更加享乐，灾年也不能

牟取暴利。这样，侈靡之风就不会兴起。“声服无通于百县，则民行作不顾，休居不听。

休居不听，则气不淫；行作不顾，则意必壹。”e淫声异服不能流行于各地，那末，人民劳

作时就不顾异服，休息时也不听淫声。从而，风气就不会淫乱，意志就必然专一。他又

说：“然则商贾少，民不能喜酣奭，大臣不为荒饱。……民不能喜酣奭，则农不慢，大臣

不荒，则国事不稽。”f商贾少了，侈靡之风就不会盛行，那末，农民就不会嗜酒成性，经

常喝得酩酊大醉，官吏们也就不会荒忽职守，而沉湎于酒宴。这样，农民就会勤于耕作，

国事就无所滞留。显然在商鞅看来，整个社会都不能容忍工商业的发展。

—洪家义：《论商鞅变法》，载《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·人文科学·社会科学）》，

1994年第1期

a 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外内第二十二》，182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。重，贵。钱重，即钱值钱。
b 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算地第六》，68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。危，危险，害怕。
c 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农战第三》，29页、31页、3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。
d 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垦令第二》，1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。多岁，丰年。乐，乐岁之乐，

指可观的收入。裕，充裕，此指多余。
e 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垦令第二》，1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。声服，淫声异服。行作，行走，

劳作。休居，居家休息。淫，精神涣散。壹，专一。
f 石磊译注：《商君书·垦令第二》，17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。酣，半醉。奭（shì），盛，过多。

酣奭，指饮酒过度。稽，滞留，拖延。




